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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审报告    

1、 成本监审项目

项目名称：馆陶县隆源燃气有限公司配气价格成本。

2、 申请单位基本情况

馆陶隆源燃气有限公司，始建于2014年，注册资金6000万元，经营期限25年。建有城市门站2座，加气站2座,截止2020年隆源公司用户已发展至约40000户，工商业用户27户。下设：办公室、财务部、工程部和两个安全运营服务厅，营业厅下设；入户安检部、管道保护部、派工统计部、售后维修部、抢险队和整改队，员工人数达248人，现已铺设高中压天然气管道300多公里，形成具有天然气管道施工和运营较强实力、馆陶县唯一的综合性大型民营天然气输配企业。

公司的经营范围有管道燃气（天然气）销售；燃气具销售、安装、维系等。

三、成本监审依据
 1、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第8号令）。
2、《河北省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（冀价成规〔2017〕157号）。
3、《河北省物价局成本监审工作规程》（冀价成字〔2011〕2号）。
4、《河北省定价成本监审目录》(冀价成〔2015〕283号）。
5、其他与成本相关的制度及经营者提供的成本资料。

四、成本监审原则
1、合法性原则。计入定价成本各项费用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。不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费用，不计入定价成本。
2、相关性原则。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，与供气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。与供气无关的费用不计入定价成本。
3、合理性原则。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反映企业供气的正常需要量，并按照合理方法和合理标准核算；影响定价成本水平的主要指标符合行业标准或公允水平。
五、成本监审程序
1、成立成本监审小组。根据有关制度规定，组成成本监审小组，韩培云为组长，成员：韩培云、郭庆。
2、制定成本监审工作方案。经成本监审小组研究，制定了《馆陶县隆源燃气有限公司配气价格成本监审工作方案》。
3、下发成本监审通知书，经营者按要求提供有关成本调查所需的各种资料。
4、实地审核公司基本情况、财务收支情况、设备设施等方面情况。
5、核查政府相关部门的批文批件。
6、依据相关财务制度及《河北省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经营者所报各项成本指标进行分类核算，依法进行核增核减。
7、向经营者反馈成本监审数据情况，听取吸收单位合理意见。
8、出具成本监审报告。
六、成本监审的主要内容及核算方法   

1、根据国家发改委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第8号令），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，依据被监审单位近三个年度的相关财务资料，对该公司所报成本数据进行审核，逐条核实数额并对存在问题数据进行增减或调整。

2、依据监审办法，本次成本监审主要对馆陶县隆源燃气有限公司2017年-2019年三年的经营基本情况、收入支出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，成本费用主要按照企业上一年度实际水平，剔除不合理因素并适当参考近三年变化核定。

配气价格单位成本=年配气总成本/年销售气量

7、 成本核增、核减情况

（1） 核增：

1、 配气损耗费：依据规定，配气过程中因合理气损而折算的费用应当计入成本，计算方式：配气损耗费=配气损耗量×平均购气单价；配气损耗量=年供气量×配气损耗率，配气损耗率按4%核定。该项目核增149.68万元。

（2） 核减：

期间费用，该公司2019年上报成本为520.09万元。经审核，企业生产经营多种商品或服务时，应当按照收入比等方式分摊共同承担的费用，且贷款利息不计入成本，总计核减280.76万元，核定为239.33万元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1、管理人员工资及福利，企业生产经营多种商品或服务时，应当按照收入比等方式分摊共同承担的费用，核减6.14万元；
2、固定资产折旧，企业生产经营多种商品或服务时，应当按照收入比等方式分摊共同承担的费用，核减0.01万元；
3、修理费，企业生产经营多种商品或服务时，应当按照收入比等方式分摊共同承担的费用，核减0.01万元；
4、招待费，企业生产经营多种商品或服务时，应当按照收入比等方式分摊共同承担的费用，核减0.12万元；
5、其它，企业生产经营多种商品或服务时，应当按照收入比等方式分摊共同承担的费用，核减1.71万元；

6、财务费用，企业生产经营多种商品或服务时，应当按照收入比等方式分摊共同承担的费用，且企业贷款利息不计入成本，共计核减272.72万元。

    八、成本监审结论

    核定2019年馆陶县隆源燃气有限公司配气总成本为860.82万元，销售气量为1527.37万立方米，配气单位成本为0.56元/立方米。
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1、本报告是根据被监审单位提供的财务报表等会计资料做出的，其真实性、合法性由被监审单位负责。

2、按成本监审规定已冲减依托主营业务开展的其他业务利润。

3、按成本监审规定，本次核算未计入增值税等相关税费。

4、本监审结论已征求被监审单位意见。
十、审核机构及人员

领  导  阅  签：燕伟栋

监审机构负责人：韩培云

监  审  人  员：韩培云  郭庆   ·
    附件：馆陶县隆源燃气有限公司配气价格成本核定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馆陶县发展和改革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5日 



